
华中农业大学文件

校发〔2022〕2 号

关于印发《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公派出国（境）
管理与资助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推进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完善外事工作运行机制，

进一步规范学生公派出国（境）管理与服务，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对《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公派出国（境）管理

与资助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经 2021 年第 17 次校长办公会

审议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公派出国（境）管

理与资助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中农业大学

2022 年 1 月 4 日



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公派出国（境）管理与资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拓宽学生国际视野，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规范学生

公派出国（境）管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学生公派出国（境），特指我校统招本科生及

研究生在读期间，通过学校推荐或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出国（境）联

合培养、攻读学位、课程学习、见习实习、科研活动和文化交流等。

第三条 学生公派出国（境）工作归口国际合作与交流部（港澳台

事务办公室）管理，相关单位共同实施。

学生公派出国（境）执行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单位组织的，组

织单位为责任单位，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教师组织的，教

师所在单位为责任单位，教师本人为第一责任人。

第二章 项目管理

第四条 学生公派出国（境）主要实行项目管理制，所有项目均须

事先报学校批准后方可实施。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分别审核涉及本科生、

研究生的项目，国际合作与交流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最终审批。

第五条 责任单位应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的实施，如果项目参与学生

人数超过 10 人，可根据需要选派随团指导教师，全程负责项目实施及

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每个项目不超过 2 名随团指导教师，且应以

专任教师为主。

第六条 学生公派出国（境）项目须基于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之上，



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组织学生参加未签约的项目，不得实施由中介

机构组织的出国（境）项目。

第七条 所有获批的学生公派出国（境）项目由国际合作与交流部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统一公开，各责任单位可利用自己的媒介宣传

自己的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学校媒体宣传未经学校审批的

项目。

第八条 各项目应按照要求进行项目总结，内容应包括项目执行情

况、项目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等。

第三章 选派办法

第九条 公派出国（境）学生的选拔，原则上由责任单位根据项目

具体要求组织实施，教师组织的派遣由教师本人自行选拔。选拔应确

保公开、公平、公正。

第十条 公派出国（境）学生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的我校

在读学生；

（二）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社会责任感

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记录；

（三）学生本人自愿申请，并征求监护人意见；

（四）身心健康，成绩优良，有较强的学习生活适应能力；

（五）平均学分绩点、外语水平等需符合项目的具体要求。

第十一条 学生公派出国（境）项目原则上不受理符合以下情形的

学生申请：



（一）已获得国（境）外全额奖学金资助；

（二）已获得国家（或学校）公派留学资格且在有效期内；

（三）已申报国家（或学校）公派出国（境）项目但尚未公布录

取结果；

（四）曾放弃公派留学资格且尚在不予推荐期内。

第十二条 学生公派出国（境）项目选拔的基本流程

（一）学校及项目责任单位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发布选拔通知并

公布申请条件；

（二）学生根据项目申请条件，在征求监护人意见后自愿提出申请；

（三）学院对申请学生进行资格审核、综合考评，确定初步人选；

（四）学院组织的项目，由学院自行公示后，确定最终名单；学

校、国家留学基金委及其他部门和单位组织的项目，由学院推荐，项

目责任单位复审并确定候选人，公示后确定最终（或推荐）名单。

（五）所有项目最终录取（或推荐）名单确定后，须报国际合作

与交流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备案。

第十三条 学生在获得公示、学校推荐或项目录取资格后，不得擅

自放弃。对经学校批准放弃的学生，2 年内不予推荐申请其他公派出

国（境）项目；对擅自放弃的学生，5 年内不予推荐申请其他公派出

国（境）项目。

第四章 派出管理

第十四条 责任单位在学生派出前，必须组织开展对学生的行前培

训；学院应指导学生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指派专人对在外学生进



行跟踪管理和指导。

第十五条 学生出国（境）前须提交《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公派出国

（境）审批表》及《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公派出国（境）安全告知书》，

办理出国（境）审批手续。赴台湾地区学生还须办理赴台人员审查，

经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办理赴台任务批件后方可派出。

学生须按照所赴国家（或地区）和邀请单位要求购买在外期间的

医疗健康及人身意外保险；在出国（境）前需按照学校学籍管理相关

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未办完相关手续而擅自离校者，其在外期间的学

习成绩将不予认定，并按学籍管理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学生应严格按照审批的行程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

转往其他学校（单位）学习、不得私自转往第三国（或地区）居留、

不得私自延长在外停留期限等。

第十七条 学生如遇特殊或不可抗力原因，需对原派出行程进行变

更或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开展学术活动，须提前向责任单位提出书

面申请，并报国际合作与交流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批准（国家公

派项目还需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行程、前往第三国（或地区）者，取消其在校

期间所有公派出国（境）资格，其在外的学习成绩将不予认定；视其

情节严重程度，要求退还受资助费用。

第十八条 学生在抵达留学国（或地区）后应及时进行出国（境）

报到。未进行出国（境）报到者，不予办理后期手续。

第十九条 学生在外期间，要遵守国家外事纪律，旗帜鲜明地维护

国家的尊严和形象；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所派至学校的规章制度，



尊重当地的习俗；要经常和学校及家人联系，定期向学校汇报自己在

外的学习生活情况；要将安全牢记于心，注意防范风险，遇到问题及

时向学校报告，紧急情况及时向我国驻外使领馆（或机构）和当地警

方求助。

学生在外如有违纪或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按照《华中农业大学

学生纪律处分规定》（校发〔2017〕134 号）、《华中农业大学处理学术

不端行为暂行办法》（校发〔2014〕175 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派出期满，学生应按时返校并办理返校手续，不得以任

何理由私自延长在外停留期限。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校的，应参

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申请行程变更。

第二十一条 学生返校后，应向责任单位提交不少于 2000 字的书

面总结报告，并及时申请办理学分认定等手续。参加学生公派出国（境）

项目的学生，返校后还必须参加项目报告会，汇报自己学习交流的情

况及取得的成果。

第二十二条 学生在外所修课程如需进行学分认定和转换，可根据

《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生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办法》（本科生院〔2020〕

6 号）、《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校研务〔2021〕23

号）提出申请。项目有具体规定的，依据所参加项目经审批的学分认

定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责任单位应通过审核书面总结、合作高校（单位）成

绩单（或实习评价、毕业论文评价）等材料或开展专项考核等方式确

定学生公派绩效，考核结果报国际合作与交流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备案。



第五章 资助办法

第二十四条 学生公派出国（境）由责任单位依据实际情况在国家

相关资助标准范围内确定资助内容和标准。资助内容一般包括：一次

往返国际旅费和城市间交通费（飞机经济舱、火车二等座）、保险费、

学杂费、注册费和规定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住宿费等。

（一）往返国际旅费、城市间交通费据实核销；

（二）学杂费、注册费按就读学校的收费标准和学生实际获得学

分情况核销（或支付），未经预算批准的学杂费不予报销；

（三）出国（境）学习交流 30 天及以上生活费按月核算，参照《财

政部、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和艰苦地区补贴标准

的通知》（财科教〔2019〕6号）标准执行，住宿费、医疗保险不再单

独核销；

（四）出国（境）学习交流 30 天以内伙食费、公杂费和住宿费参

照《财政部、外交部关于印发<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行〔2013〕516 号）、《财务部、外交部关于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

宿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财行〔2017〕34 号）标准执行，其中

住宿费凭原始票据在标准范围内实报实销；

（五）其他费用包括出国（境）签证费、国际会议注册费、会员

费、出国（境）意外伤害保险等，凭原始票据实报实销。

第二十五条 确因特殊或不可抗力原因、经批准变更行程的，其

资助内容应按变更后的实际行程核销，由责任单位在资助标准范围

内认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学生通过其他渠道赴国（境）外学习交流参照此办法

管理。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国际合作与交流部（港

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华中农业大学公派出国（境）管理与资

助办法（试行）》（校发〔2018〕46 号）同时废止。

主送：校属各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办公室 2022 年 1月 5 日印发


